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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141 

联合检查组 

  对联合国系统审计和监督委员会的审查 

  秘书长的说明 

  增编 

 秘书长谨向大会成员转递他和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对联合检查

组题为“对联合国系统审计和监督委员会的审查”的报告(见 A/74/670)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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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联合检查组在题为“对联合国系统审计和监督委员会的审查”的报告(见

A/74/670)中对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审计和监督委员会进行了审查。 

 本说明反映了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对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的意见。根据联合国系

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成员组织提供的投入综合了这些意见，该理事会欢迎该报

告并部分支持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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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联合检查组在题为“对联合国系统审计和监督委员会的审查”的报告(见

A/74/670)中，1 首次进行了专门侧重于联合国系统审计和监督委员会的审查，以

期：(a) 确定现有的审计和监督委员会是否适当建立，并按照其职权范围或章程

中最初设想的那样服务于其宗旨；(b) 评估这些委员会目前偏离公认的标准和原

则的程度；(c) 确定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并建议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审计和监

督委员会根据所服务实体的具体需求和特点，有选择地加以采用。 

 二. 一般评论 

2.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欢迎该报告中对联合国系统审计和监督委员会的作用自

2006 年联检组发布关于这一事项的第一份报告以及随后发布的与监督有关的报

告以来的演变情况进行了重要审查。 

3. 各组织赞赏该报告中适当突出良好做法，并深入洞察联合国系统各实体的审

计和监督委员会的结构和运作情况。在这方面，各组织认为，如能更深入地分析

各委员会的结构和运作与各实体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以及采用不同模式的理由，

将使报告增色。 

4. 各组织还指出，如能深入分析各委员会在支持其服务的组织方面的效力、它

们预期的治理作用以及它们的反馈是否传达到所有利益攸关方并且它们的咨询

意见是否得到采用，将会更进一步丰富审查工作。 

5. 各组织赞赏检查专员的陈述，即她在审查中的意图不是提出“一刀切”的模

式，这种模式不能最好地满足每个组织的需要，因为各组织的规模、资金和任务

各不相同。 

6. 各组织同意检查专员的看法，即内部监督职能——包括审计、调查和评价——

有能力审查内部审计师协会界定的内部控制框架的第三道防线并就此提供咨询

意见(JIU/REP/2019/6，第 39 段和图一)。 

7. 各组织进一步指出，审计和监督委员会作为第三道防线提供的审查和咨询意

见是宝贵的，无论委员会是否向组织的立法机构、行政首长或两者报告。 

8. 立法机构和(或)理事机构指定审计和监督委员会作为行政首长的咨询工具的

组织认为所提建议的措辞无法采取行动。 

9. 各组织部分支持提出的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已作为 JIU/REP/2019/6 号文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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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关于具体建议的评论 

  建议 1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立法和(或)理事机构，如尚未修订和更新各自审计和监督委

员会的职权范围或章程，以具体提及其独立性和对立法和(或)理事机构的报告关

系，应确保在 2021 年底之前对其职权范围或章程进行如此修订和更新。 

10. 各组织支持这项建议，指出各组织业已进行此种修订和更新，而且该建议是

向其立法和(或)理事机构提出的。 

11. 对于如何调和理事机构已正式将核准委员会职权范围的权力下放给组织的

行政首长的情况，有些组织希望能有更大的明确性或备选办法。 

建议 2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立法和(或)理事机构，如尚未修订各自组织审计和监督委员

会的职权范围或章程，以酌情反映作为委员会职责和活动一部分的所有内部监督

职能，应确保在 2021 年底之前，对其职权范围或章程进行如此修订。 

12. 各组织支持这项建议，同时指出报告有益地强调了“一刀切”不是一种适当

的办法。 

建议 3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立法和(或)理事机构，如尚未将关于内部控制框架和风险管

理的规定纳入各自审计和监督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或章程，应确保在 2021 年底之

前将其纳入，以确保适当关注解决内部控制方面的薄弱环节和新出现的风险。 

13. 各组织注意到这项建议是向其立法和(或)理事机构提出的。 

14. 虽然大多数组织报告已将拟议的规定列入各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但一些组织

还报告说，它们在其委员会的议程中增加一个关于内部控制弱点和新出现风险的

常设项目，供定期审议。 

建议 4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立法和(或)理事机构，如尚未将监督道德操守和反欺诈活动

纳入其审计和监督委员会的订正职权范围或章程，以加强各自组织的问责框架，

应适当考虑在 2021 年底之前将其纳入，前提是这些审计和监督委员会符合独立

性标准。 

15. 各组织注意到这项建议是向其立法和(或)理事机构提出的。 

16. 就秘书处而言，已适当考虑纳入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对道德操守办公室活动

的监督。秘书长在其关于办公室活动的报告(A/73/89)中提出了加强办公室独立性

的措施。这些措施中包括一项提议，即增加一条向委员会的报告线，以供其就办

公室工作计划和对办公室主任的业绩评价提供指导。委员会完全支持这种报告关

https://undocs.org/ch/A/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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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在其关于 2017 年 8 月 1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期间活动的报告(A/73/304)

中予以指出。 

建议 5 

为了满足各组织的需要，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立法和(或)理事机构如尚未修订和

更新其审计和监督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或章程，以包含与成员的相关技能和专业知

识有关的规定，包括公私营部门高级别经验的平衡组合，应考虑对其进行如此修

订和更新。此外，最好还具备对联合国系统和(或)政府间组织和国际组织结构和

运作的深刻了解。 

17. 各组织注意到这项建议是向其立法和(或)理事机构提出的。 

18. 各组织报告说，其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已经符合所提建议的要求，同时指出在

今后的修订中有可能视需要进一步加强。 

建议 6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立法和(或)理事机构，如尚未要求其审计和监督委员会每年

进行一次自我评估，每三年进行一次独立的业绩评价，并向其报告结果，应要求

它们这样做。 

19. 虽然各组织注意到这项建议是向其立法和(或)理事机构提出的，但它们指出，

每三年进行一次外部独立评估并不完全符合行业标准。虽然这可能是私营部门的

标准，但鉴于每五年才须对监督职能(即内部审计、评价和调查)进行一次外部独

立评估，这种要求被认为是过度的。此外，这种外部评估的所涉费用需要包括在

委员会的预算中。 

20. 大多数实体已在进行年度或定期自我评估。 

建议 7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立法和(或)理事机构，如尚未定期修订和更新其审计和监督

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或章程，以纳入各自组织新出现的优先事项和新挑战，应确保

对其进行如此修订和更新。 

21. 各组织注意到这项建议是向其立法和(或)理事机构提出的。 

22. 它们还指出，许多组织正在对职权范围进行定期审查，这是一种良好做法，

可以“视需要”加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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